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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辞  

1.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 (下文简称「地工会」)主席欢迎各位委员

及部门代表出席地工会第三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常规》(下文简称《区议会常

规》 )第 19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若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

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或有潜在利益冲突，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报，

以便他按《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  

3.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 条，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

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

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

法定人数，他会宣布休会。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

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每次发言的时限

为两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关掉手提电话，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

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议程一  

通过第二次会议记录  

4.     主席宣布第二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订，并获得委员会一致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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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二  

查询中九龙干线工程九龙城码头重置计划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7/2024 号 ) 

5.     委员介绍文件。  

6.     路政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中九龙干线—启德东」工程预计于 2025 年上半年完工，

而「中九龙干线—启德西」工程则预计于 2025 年下半年完

工；  

(ii)  马头角园景平台的建造工程将交予「中九龙干线—余下工

程」合约承办商承接建造，该工程预计于 2025 年下半年展

开，并于 2027 年完成；以及  

(iii)  路政署会与运输署及巴士公司保持紧密沟通，协助制定九

龙城码头的重置安排，并适时向区议会及公众公布最新信

息。  

7.     主席有以下提问：  

(i)  马头角园景平台的建造时间表，其咨询公众的安排及招标

所需时间等；以及  

(ii)  九龙城码头景云街休闲小径登岸梯级的复原安排。  

8.   路政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路政署会于 2024 年下半年就马头角园景平台的设计方案

咨询公众。署方预计 2025 年第二季进行招标工作，并于

2025 下半年开展详细设计及建造工程；以及  

(ii)  署方暂时未有景云街休闲小径对出临时登岸梯级的复原安

排，但会透过不同渠道听取各方的意见，并与发展局协商

有关该登岸梯级的安排。署方会适时向区议会及公众公布

最新信息。  

9.   主席作出总结，他请有关部门按时完成马头角园景平台的工程，

并尽快落实九龙城码头的登岸梯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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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三  

有关延长何文田港铁站通往爱民邨及俊民苑之行人路上盖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8/2024 号 ) 

10.     委员介绍文件。  

11.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 (下文简称「民政处」 )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民政处与民政事务总署工程组现正筹划于港铁土瓜湾站 D

出口外的行人通道设置上盖，有关工程预计于 2024 年底动

工。由于建造行人通道上盖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在「地区

小型工程计划」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处方在衡量地区需要

及各项工程的优次后，决定暂不开展其他行人信道上盖建

造工程；以及  

(ii)  处方备悉委员的建议，并会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全面检视

区内对行人信道上盖及其他工程的需求。  

12.     委员有以下提问：  

(i)  委员是否须待民政处完成土瓜湾站外的工程后，才可向处

方提出新的工程建议；  

(ii)  民政处会否向路政署就「人人畅道通行计划」提出优先考

虑何文田港铁站的行人信道上盖建造工程；以及  

(iii)  查询民政处每年用以进行地区小型工程的拨款总额。  

13.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委员可随时向民政处建议新的工程，惟由于资源有限，目

前较难开展造价高昂的工程如行人信道上盖建造工程；   

(ii)  处方可将委员的意见转达予路政署；以及  

(iii)  过去数年九龙城区每财政年度获得约 1,500 万元拨款推行

地区小型工程。  

14.   主席作出总结，他表示委员可继续向民政处提出合适的地区小型

工程建议，供处方考虑。  

[会后补注：民政处已于 5 月 29 日把委员的意见以书面形式转达予路政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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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四  

要求迁移何文田常富街小巴站雨棚位置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19/2024 号 ) 

15.     委员介绍文件。  

16.   主席表示运输署并无派代表出席会议，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

的书面回应。  

17.   委员没有其他跟进问题，主席宣布是项议程结束。  

 

议程五  

关注红磡红乐道工程、地下停车场及红鸾道休憩用地工程进度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20/2024 号 ) 

18.     委员介绍文件。  

19.   主席表示运输署并无派代表出席会议，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及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 (下文简称「康文署」 )联合提交的书面回应。  

20.   康文署代表回应指此项工程由运输署主导，康文署现时未能提供

工程的最新信息。署方会将委员的意见转达予运输署知悉。  

21.     委员希望部门透过网页或用海报及横额等方式定时向市民公布

工程的最新进度。委员提出续议是项议程，并于下次会议邀请运输署代

表出席会议解答委员的提问。  

22.     主席作出总结，并建议部门在其网页或工地旁展示工程进度及提

供联络电话供市民查询工程信息。他宣布将于下次会议续议是项议程。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 6 月 4 日把委员的意见以书面形式转达予运输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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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六  

查询有关启德车站广场二期公园连接宋皇台 /启悦苑段的开放时间表及

建议临时开通行人通道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21/2024 号 ) 

23.     委员介绍文件。  

24.     康文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启德车站广场于 2023 年 12 月已全面开放供市民使用，但

前往宋皇台港铁站近启悦苑的广场位置，以及广场的出入

口位置，仍有其他工程部门进行大型基建工程，工程车辆

进出频繁，而房屋署亦须借用广场的部分出入口位置，摆

放工程围板和水马。署方基于行人的安全考虑及广场执修

工程的需要，必须临时封闭有关位置，并暂存执修的建筑

材料及工具；以及  

(ii)  以上相关工程已于 2024 年 4 月大致完成，惟部分地砖于

工程期间损毁，现有待房屋署更换，预计于 2024 年 6 月陆

续开放封闭的范围予公众使用。  

25.     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文简称「土拓署」 )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宋皇台港铁站与启德车站广场之间的施工通道主要通往

邻近的工地，作为工程车辆出入之用，故有关通道并未设

有临时行人通道供市民使用；以及  

(ii)  署方已与相关部门协调，待 2024 年 6 月底部分施工通道

停用后，会安排设置一条与工程车辆完全分隔的临时行人

通道，以确保行人安全，预计可于 2024 年 7 月内完成。  

26.     委员有以下提问及意见：  

(i)  委员建议署方在工地附近用告示牌等方式向公众交代工

程的进度；  

(ii)  查询封闭的范围及临时行人通道的开放时间表，而封闭的

范围是否会分阶段开放；以及  

(iii)  建议在临时行人信道开放后于信道出入口安排「关怀大

使」，提醒行人安全使用该通道。此外，临时行人通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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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工地，预计蚊患严重，委员建议在附近设置灭蚊装置。 

27.     康文署代表回应指署方须按工程的实际情况而决定开放封闭的

范围及日期，署方会在当眼处以横额展示最新信息如开通时间等。  

28.     土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预计临时行人通道会于 2024 年 7 月完成并同步开放供市

民使用。此通道与车辆完全分隔，以确保行人安全；以及  

(ii)  土拓署的承建商会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署方亦会联络临

时行人通道附近其他工地相关负责部门，采取适当的防蚊

措施。  

29.     委员没有其他跟进问题，主席宣布是项议程结束。  

 

议程七  

建议佛光街一号花园出入口楼梯加装扶手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22/2024 号 )  

30.     委员介绍文件。  

31.     康文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佛光街一号花园有三个主要出入口，其中通往佛光街的出

入口并没有梯级设施。至于花园另外两个入口，分别通往

漆咸道北及和衷街，均设有梯级，而梯级两旁已安装扶手

供市民使用；  

(ii)  署方正与建筑署商讨，因应梯级空间、设计及环境等因素，

研究于通往佛光街出口加装扶手的可行性；以及  

(iii)  署方早前与委员及工程部门曾到有关场地视察。署方会在

梯级重新髹油及铺设防滑物料。  

32.  委员建议署方于通往佛光街一号花园的出入口的梯级加铺防滑

沙，并在梯级两旁增设照明设施，保障行人的安全。  

33.  康文署代表回应指署方会将委员就佛光街一号花园出入口梯级

设施的建议转达予工程部门跟进。  

34.  主席作出总结，并请秘书把于佛光街一号花园出入口的梯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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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增设照明设施的建议转达予有关部门。  

[会后补注：路政署路灯部现正就佛光街一号花园梯级两旁增设照明设施

事宜进行研究，包括进行探坑勘查以制定可行的增加照明设施方案，改

善有关梯级及毗连位置的照明状况。 ]  

 

议程八  

2024-25 年度在九龙城区内设施管理的汇报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23/2024 号 ) 

35.     康文署代表介绍文件，并就康乐场地命名、重新命名及禁止吸烟

的安排，请各委员就有关建议提供意见。  

36.     委员提出以下意见及查询：  

(i)  赞赏康文署在设施管理及改善工程上的工作令区内设施

大幅改善，如海心公园的嘈音管理及连接启德车站广场部

分 1F3 用地的改善工程等；  

(ii)  建议以地工会名义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请求增拨资源，让

整块 1F3 用地开放作临时休憩用途，以增加该处的连贯性； 

(iii)  查询部分 1F3 用地改善工程的预计建造费用及临时休憩用

地的预计使用期；  

(iv)  查询署方会否咨询附近居民对有关临时休憩用地设施种

类的需求，如宠物公园等；以及  

(v)  查询大环山游泳池、大环山公园篮球场及九龙仔游泳池的

维修工程进度及开放时间。  

37.     康文署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连接启德车站广场部分 1F3 用地改善工程的预算费用为约

500 至 600 万元，而署方向地政处申请的使用期为 5 年；  

(ii)  1F3 用地属于其他指定用途「附设商业设施的铁路车站」，

而该土地的用途由地政处决定，康文署要视乎其他部门的

使用计划再作配合；  

(iii)  九龙仔游泳池预计于 2024 年第三季完成工程并于 2025 年

上半年开放予公众使用；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CSTB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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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大环山游泳池每年于冬季期间会暂停开放以进行年度维

修，完成维修工程后会重新开放；以及  

(v)  大环山公园篮球场地面翻新工程预计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

完成工程，届时会再向委员报告。  

38.     主席作出总结：  

(i)  他请秘书将委员请求增拨资源让整块 1F3 用地开放作临时

休憩用途的建议转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以及  

(ii)  他表示全体委员就上述康乐场地命名、重新命名及禁止吸

烟的安排并没有其他意见，请康文署备悉。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 6 月 14 日把委员的意见以书面形式转达予文化

体育及旅游局。 ] 

 

议程九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地区小型工程计划」项目概况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文件第 24/2024 号 ) 

39.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代表介绍文件第 24/2024 号。  

40.     委员的意见综合如下：  

(i)  委员支持港铁土瓜湾站 D 出口外行人信道上盖设置工程，

并查询该行人通道上盖由港铁土瓜湾站延伸至何处；以及  

(ii)  委员查询如何向民政处提出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的建议。  

41.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代表的回应综合如下：  

(i)  行人信道上盖设置工程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土瓜湾

站 D 出口延伸至三角形花圃旁的巴士站，预计可在 2024 年

第四季动工；第二阶段则计划由上述巴士站往前延伸至漆

马大厦，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及  

(ii)  委员可随时以任何形式向处方递交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的建

议。  

42.     主席作出总结，并鼓励委员向民政处提出地区小型工程的建议。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CSTB_CHI.html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CSTB_CHI.html
https://tel.directory.gov.hk/index_CSTB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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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十  

其他事项  

43.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议程十一  

下次会议日期  

44.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4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4 年 6 月 18 日。  

45.     主席在下午 3 时 45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4 年 7 月 4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24年 7月  


